




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补充环评）

建设单位名称 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技改

建设地点 宁波市海曙区集市港工业区集丰路 97-109号

主要产品名称 汽车配件

设计生产能力 5000万件

实际生产能力 5000万件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20.11 开工建设时间 2021.3

调试时间 2021.7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1.11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宁波市生

态环境局

海曙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宁波市树泰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20 环保投资总概算 2 比例 10%

实际总概算 15 环保投资 2 比例 13.3%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1.3）；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4.29）；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8.31）；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682号，2017.7.16）；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生态环境部，2018.5.15）。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浙江青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0.9；

2）《关于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2020 甬环海审（建）第 90

号）,2020.10.21；

3）《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补充环评》，

宁波市树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2020.11；

4）《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报告》，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2020.11；

5）《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2020.11.24。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本次验收仅对补充环评中新增的超声波清洗设备进行

验收，该设备生产过程中无废气、废水产生。

1、噪声

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周边敏感

点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具体见表 1-1。

表 1-1 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类别
标准限值（LAeq）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3类 65 55



2、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在收集、贮存、运输过程

中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 2013年修改单以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中的相关规定。

3、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准入审核办法

（试行）》（2012）中内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排

放生产废水且排放的水主要污染物仅源自厂区内独立生活

区域所排放生活污水的，其新增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两项

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不进行区域替代削减”，以及《宁波

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年排放废水 1万吨以上、或年排放 COD 1吨以上、或年

排放氨氮 0.15吨以上的工业企业，超限值的污染物实施总

量控制，该排放废水是指排污单位产生且与生产废水同一

排污口排放的各类废水，不包括单独排放的生活污水”，企

业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纳入市政管网，故生活污

水不申请总量控制指标。企业总量控制指标仅为颗粒物，

技改后全厂颗粒物的排放总量为 0.122t/a。本次验收范围内

不涉及颗粒物排放，故颗粒物控制总量不变。

本项目排污许可证为登记管理，已于 2020年 3月取得

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9133021275035633XC001X。



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表 2-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工程建设内容
环评设计情况

验收情况
技改环评 补充环评

建

设

内

容

主体工程

主要为汽车配件，年产能为 5000
万件。项目主要技改内容为在下

料工序中新增线切割，以及新增

抛光工序，其他均不变

在技改环评的

基础上新增超

声波清洗工序，

产品种类及产

能均不变

技改环评内容

均已验收，补充

环评为本次验

收范围

公用工程

用电：由当地政府供电系统供应；

给水：由当地市政供水系统供给；

排水：采取雨、污分流。其中雨

水经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道；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道，最终经鄞西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不变

已验收

环保工程

对抛光粉尘进行收集并通过喷淋

处理后达标排放；在焊接区各焊

接工位设置集气装置，经收集后

排放

未新增

劳动定员 未新增，仍 30人 未新增

年工作时间 不变，仍 8h单班制，共 300d
不变，超声波清

洗机的使用频

率为 1次/星期

主要生产设备：

补充环评内容：仅新增一台超声波清洗机，其规格为 1.8m×0.8m×0.8m，其

余设备与原环评相比无变化。

实际建设情况：与补充环评内容一致。

原辅材料消耗：

本项目验收期间，清洗剂的日消耗量为 9kg，故折算年用量为 378kg（0.378t）。

根据补充环评审批年用量（0.4t/a），年消耗量在补充环评报告范围内。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一致，工艺流程见下图。

图 2-1 工艺流程图

表 2-2 全厂产污环节汇总

序号 类别 环节 污染源 污染因子/成分

现状环评

1
废气

下料 下料粉尘 G1 颗粒物

2 焊接 焊接烟尘 G2 颗粒物

3 废水 职工生活 生活污水W1 SS、COD、氨氮

4
固废

下料 金属边角料 S1 不锈钢

5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S7 瓜果皮、纸屑

技改环评

6 废气 抛光 抛光粉尘 G3 颗粒物

7 废水 废气处理 喷淋废水W2 SS
8

固废

线切割

金属边角料 S1 不锈钢

9 金属沉渣 S2 含废皂化液

10 废皂化液 S3 废皂化液

11
抛光

废麻轮 S4 麻轮

12 废布轮 S5 布轮

13 金属沉渣 S6 不锈钢

补充环评（本次验收内容）

14 固废 超声波清洗
超声波清洗废

液 S8
金属、油

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工程与补充环评工程内容相比较：产品及产能、工艺、设备，均

与环评一致。

为补充环评增加工序，本次验收范围



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图，表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

监测点位）

本项目验收内容为超声波清洗，该工序仅有清洗废液和槽渣产生，清洗废液

年产生量为 2t，槽渣年产生量为 0.2t，企业已委托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

公司处置。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超声波清洗机运行时产生的噪音，大约为 80-90dB，经距

离衰减和墙体隔声后，厂界噪声可达标。



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补充环评》（宁波市树泰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2020.11）内容回顾：

本项目新增工艺未涉及废气、废水污染源新增，产生的超声波清洗废液拟委

托宁波市北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厂界噪声及周边敏感点噪声根据预测可达到相

应国家排放标准及环境标准，故项目实施后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现场监测，按规定满足相应的工况条件，否则负责验收

监测的单位立即停止现场采样和测试。

（2）现场采样和测试严格按《验收监测方案》进行，并对监测期间发生的各种

异常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对未能按《验收监测方案》进行现场采样和测试的原因

予以详细说明。

（3）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中使用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方法，首先选择目

前适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监测技术规范，其次是国家环保部推荐的统

一分析方法或试行分析方法以及有关规定等。

（4）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国家有关规定、监测技术规

范和有关质量控制手册进行。

（5）参加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采样和测试的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6）验收监测的采样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

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2、分析方法

噪声监测方法见表 5-1。

表 5-1 监测分析方法

项目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标准（方法）及编号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区域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噪声监测内容

项目厂界噪声检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详见表 6-1。

表 6-1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1 厂界四周各设一个监测点，共 4个
连续等效A声级Leq

连续 2天，每天昼夜

各 1次2 碧桂园·幸福里

2、监测点位



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根据补充环评内容，需要超声波清洗的产品占总产能 10%，验收检测期间经

超声波清洗的产量为 1.5万件/日，折算年产量为 450万件，生产负荷达 90%。

验收监测结果：

1、噪声监测结果

表 1 厂界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地点

昼间 Leq dB（A） 夜间 Leq dB（A）
测量

时间

测量

值

标准

限值

是否

符合

测量

时间

测量

值

标准

限值

是否

符合

厂界东侧Z1
11月 24日
09:12-09:42

57.4 65 符合

11月 24日
22:00-22:36

47.9 55 符合

厂界南侧Z2 58.1 65 符合 48.0 55 符合

厂界西侧Z3 59.0 65 符合 49.3 55 符合

厂界北侧Z4 56.4 65 符合 46.5 55 符合

厂界东侧Z1
11月 25日
10:10-10:39

58.0 65 符合

11月 25日
22:06-22:50

47.8 55 符合

厂界南侧Z2 59.1 65 符合 48.0 55 符合

厂界西侧Z3 57.1 65 符合 47.9 55 符合

厂界北侧Z4 56.6 65 符合 46.8 55 符合

表 2 敏感点噪声检测结果

检测

地点

昼间 Leq dB（A） 夜间 Leq dB（A）

测量

时间

测量

值

标准

限值

是否

符合

测量

时间

测量

值

标准

限值

是否

符合

厂区东

南侧碧

桂园 Z5

11月 24日
09:58-09:59

54.6 60 符合
11月 24日
22:55-22:56

39.9 50 符合

厂区东

南侧碧

桂园 Z5

11月 25日
10:46-10:47

54.1 60 符合
11月 25日
22:56-22:57

43.7 50 符合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周边敏感点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的 2类标准。



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1、验收期间工况结论

监测期间（2021.11.24-2021.11.25），主体工程工况稳定，符合竣工验收的

工况要求。

2、噪声监测结论

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中的 3类标准，周边敏感点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的

2类标准。

3、固废调查结论

项目产生的超声波清洗废液已委托宁波市北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理。

验收监测结论：

本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查意见基本一致，主体工

程和配套环保措施基本到位，符合环保“三同时”要求，验收资料完整齐全，污

染物实现达标排放，项目基本具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附件 1 营业执照



附件 2 排污许可证



附件 3 危废协议



附件 4 检测报告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补充环

评）在初步设计中，已将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设施予以纳入，工程有关的环境保

护设计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设计。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落

实了相关防止污染防治措施以及工程环境保护措施投资。

1.2 施工简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与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

措施建设资金投入到位，并于主体工程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该工程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要求。

1.3 验收过程简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7月 16日修订）：“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

制验收报告”。

我公司污染防治措施中主要为噪声、固废防治措施，为此，我公司自行组织

开展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第二阶段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021年 11月我公司委托浙江易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对本项目厂界噪声进行了现场监测和检查。

检测期间本项目正常生产、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生产工况≥75%。

2021年 11月我公司组织相关人员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2018.5.15）及该项目环评报告、验收监测结果，编制完成了《宁波市威力汽配有

限公司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第二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

2021年 11月 29日，我公司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在公司现场对“宁波市威力



汽配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进行第二阶段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经过认真讨论，形成的验收意见结论如下：“经现场查验，

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补充环评手续

齐备，主体工程和配套环保工程建设基本完备，实际建设内容、生产规模、设备、

工艺均满足环评要求，已基本落实了环保“三同时”和环评报告中各项环保要求，

污染物达标排放，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具备。验收资料完整齐全，污染物达标排放、

环保设施有效运行的验收结论明确合理。建议通过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环保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

1）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环保组织机构，环保组织机构人员组成及分工如下：

运行期安全环保领导小组

架构

职责分工

组长 柴子龙 为公司环保责任人，统筹安排公司整体环保工作

副组长
由组长分配人

员

1）负责与环保管理部门联系，监督、检查公司自身环保设施的

运行情况和环保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备品备件落实情况，掌握

行业环保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全公司的环保管理水平。

2）负责组织制定和实施环保设施出现故障的应急计划。

3）制订各项环保管理制度。

组员
由组长分配人

员

1）负责各环保设施的日常巡检工作，建立各污染源档案和环保

设施的运行台账。安排落实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持和维修。

2）负责危险固废的日常管理工作，记录危废暂存、处置台账。

3）负责收集国内外先进的环保治理技术，不断改善和完善各项

污染治理工艺和技术，提高环境保护水平。

4）制订环保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健全各环保设备的安全操作规

程和岗位管理责任制，设置各种设备运行台帐记录，规范操作程

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经济责任制，实行工效挂钩。每月考核，

真正使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有效地提高各环保设备的运转率和净

化效率，同时要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按时上报环保设施运行情

况及排污申报表，以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

2）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如下：

①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在项目全过程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防治措施、设施能够与生

产工艺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②报告制度

定期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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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

改项目第二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11月 29日，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根据《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

司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第二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市港工业区集丰路 97-109号。

原环评审批年生产规模为 5000万件汽车配件以及相应的生产设备、环保设备，补

充环评在原有基础上新增超声波清洗工序。原环评已于第一阶段进行验收，本次

验收为补充环评内容，实际建设情况与补充环评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5月 13日，在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海曙分局完成了《海曙区清理整顿

环保违法违规项目专项整治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表（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

产线项目）》（审批文号：海专备[2019]153号）备案。后因企业生产工艺发生变更，

需对原有工艺流程进行改进，但总产能不变，企业委托编制了《年产 5000万件汽

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年 10月 24日通过宁波市生

态环境局海曙分局审批（审批文号：2020甬环海审（建）第 90号）

项目于 2021年 3月开工建设，2021年 7月竣工并投入调试运行。项目从立

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企业已申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3021275035633XC001X。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实际总投资 15万元，环保投资 2万，环保投资占 13.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

改项目（补充环评内容）超声波清洗。

二、工程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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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环评及现场核查，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内容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噪声

项目已按环评要求采取噪声防治措施：采用低噪声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针

对不同设备分别采取基础、结构减震，消声等措施。

（二）固体废物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和现场核实，本项目仅有清洗废液和槽渣产生，企

业已委托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浙江易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25 日对项目进行采样检测，

根据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表明：

1、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2021年 11月 24日、25日）企业正常生产情况下，企业四周

厂界昼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3

类标准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已按环保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根据检测结果，项目噪声达标排

放，固废均妥善处理，本项目营运期间对环境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六、验收结论

经现场查验，宁波市威力汽配有限公司年产 5000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技改项

目补充环评手续齐备，主体工程和配套环保工程建设基本完备，实际建设内容、

生产规模、设备、工艺与环评基本一致，已基本落实了环保“三同时”和环评报

告中各项环保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具备。验收资料完整齐

全，污染物达标排放、环保设施有效运行的验收结论明确合理，同意通过该项目

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完善内部环保管理制度。

2、加强固废管理，危险废物及时清运处置，并做好危废转运记录台帐。

3、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完善本项目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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